穗文明办〔2011〕65号
关于推荐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和先进工作者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区、县级市文明办，市直各有关单位、驻穗各单位：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评选表彰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粤委办发电〔2011〕110号），将于年底召开全省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并以省委、省政府名义表彰一批自2009年以来，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其中分配给我市的名额分别为文明单位11个、文明镇2个、文明村4个、文明社区4个、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3人。整个申报推荐工作要求在8月30日完成。现有有关事宜通知：

一、各表彰项目推荐名额分配方案
本次各类表彰项目按照差额推荐、择优评选的方式实施。具体名额分配如下：

1、广东省文明城市、广东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由从化市、增城市自愿申报。

2、文明村4个、文明镇2个名额由白云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萝岗区、从化市、增城市各推荐1个镇、1个村参评。
3、文明社区4个名额由各区、县级市各推荐1个社区参评。

4、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3个名额由各区、县级市，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城乡建委、市交委各推荐1人参评；

5、文明单位11个名额按照自愿参评、部门推荐的原则择优评选，不具体分配名额。
根据省文明办通知精神，各地各部门2010年推荐的“迎亚运文明示范窗口”纳入此次评选表彰项目中，不再另外推荐。
以上推荐名单，市文明办将组织评审小组对进行审核和筛选。

二、推荐要求及程序
（1） 评选条件
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的具体考核标准由省文明办另行发布。

推荐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应是2009年以来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广东省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评选表彰工作的暂行办法》（粤文明办〔2005〕18号）中所列各项评选条件，且已经获得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推荐的省级“文明社区”、“文明村”必须具有较高的创建水平和质量，具有特色和典型示范作用，省级“文明村”须为省级“卫生村”。原则上从市级“文明示范社区”、“文明示范村”中推荐产生。

推荐的省级“文明单位”要求积极响应市文明委的号召，热心参与精神文明各项创建活动并作出突出贡献。省级“文明单位”须从市级以上文明单位中产生，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优先推荐：（一）2008以来曾获得省级以上文明单位荣誉称号（见附件1、2、3）；（二）2008年以来，积极参与市文明委组织的城乡共建文明示范村活动（见附件4）；（三）在亚运工作中有突出贡献，获得省部级表彰的单位。
推荐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原则上要求从基层一线直接参与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且有较大影响力的工作者中产生。
已获得全国文明单位（村镇）荣誉称号及2011年全国文明单位（村镇）推荐资格的单位不再重复推荐。
（二）评选程序
①自检申报。参选单位在按照评选条件进行自我检查的基础上逐级申报；②考核推荐。各区、县级市、各单位要根据评选的基本条件和要求，采取民主评议、自下而上的方法，认真做好每一项评比推荐工作，严格把关。被推荐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经区、县级市党委、政府或有关市直主管部门审批后报市文明办。申报须前在本单位（辖区）范围内向社会或本单位干部职工公示5天，征求群众意见（公示样本可从“广州文明网—资料中心”下载）；③推荐上报。市文明办将推荐名单汇总审核后报省文明办。各区、县级市的申报名单于8月26日前报市文明办，由市文明办对其申报资格及“一票否决”等情况进行初审把关。④汇总上报。经市委、市政府审批后将推荐名单报省文明办。
（三）报送材料。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及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由各区、县级市和市有关单位按名额分配方案评选、推荐，被推荐者须提供2000字以内的申报材料及申报表各一式3份（有关表格可从“广州文明网—资料中心”下载），另附纸说明2009年以来所获市级以上综合性荣誉称号并标注授奖单位。申报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的，须提交申请参评报告2份、3000字以内经验材料及申报表各一式2份。有关申报材料电子版请报gzwmb@vip.163.com。办理好评选程序所要求的各项手续，于8月26日前报市文明办。
附件：1. 2008年表彰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名单（部分）

2.2008年1月表彰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名单
3.2010年1月表彰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名单
4．2008年以来积极参加城乡共建文明示范村活动单位名单
5.各类申报评审表
6. 关于参评“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公示（样本）
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8月15日

联系人：刘海燕   联系电话：83108014
附件1
2008年表彰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先进单位名单（部分）

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1个）

广州日报社

二、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3个）

1.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鹿颈村

2.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小土布村

3.增城市小楼镇西境村

附件2
2008年1月表彰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名单
一、广东省文明单位（14个）
1.海珠区南华西街道

2.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3.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4.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5.广州市第二公共汽车公司

6.广州市供销合作总社

7.广州市利建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8.广州市广骏旅游汽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广州市公安局

10.广州市邮政局

11.广州花园酒店

12.广州市电视台

13.广州市市政园林局

14.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广州分公司

二、广东省文明镇（4个）
1.白云区江高镇

2.花都区花山镇

3.番禺区钟村镇

4.增城市派潭镇

三、广东省文明村（8个）
1.白云区人和镇东华村

2.白云区江高镇大岭村

3.番禺区洛浦街厦滘村

4.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

5.花都区花山镇小士布村

6.花都区炭步镇步云村

7.从化市太平镇三百洞村

8.增城市小楼镇西境村

附件3
2010年1月表彰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名单
一、广东省文明单位（13个）
1.越秀区广卫街

2.海珠区建设和市政局

3.荔湾区花地街

4.番禺区委宣传部

5.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区公局南岗派出所

6.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

7.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8.广州市老人院

9.广州市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

10.越秀区小北路小学

11.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2.广州珠江公园

13.广州图书馆

二、广东省文明镇（2个）
1.番禺区东涌镇

2.增城市小楼镇

三、广东省文明村（7个）
1.白云区太和镇北村村

2.番禺区沙湾镇紫坭村

3.增城市新塘镇西南村

4.番禺区化龙镇柏堂村

5.花都区花东镇凤凰村

6.花都区新华街横潭村

7.从化市温泉镇宣星村

四、广东省文明窗口（3个）
1.广州市工商局企业注册处

2.广州市地铁总公司运营事业总部

3.海珠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五、广东省文明社区（8个）
1.越秀区东湖街新河浦社区

2.越秀区北京街盐运西社区

3.海珠区新港街银禧社区

4.荔湾区彩虹街园中园社区

5.荔湾区东漖街芳村花园社区

6.天河区五山街五所社区

7.白云区黄石街高尔夫社区

8.黄埔区黄埔街怡港社区
附件4
2008年以来积极参加城乡共建文明示范村

活动单位名单

1.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
2. 广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3. 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
4. 广州市越秀区北京街党工委、办事处
5.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
6. 广州市地铁总公司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埔海关
8.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
9. 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10.广州市电车公司
11.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12.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3.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4．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
15.广州北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6.广州图书馆
17.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18.广州大学
19.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
20.广州市邮政局
21.广州市水务局
22.广州市交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3.广州万宝冰箱有限公司
24.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党工委、办事处
25.广州购书中心有限公司
26.广州虎辉集团有限公司
27.广州花园酒店
28.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9个，排名不分先后）
附件5
广东省文明城市、广东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

先进城市申报表
	申报类别（请在选项内打“√”）
	广东省文明城市
	
	广东省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城市名称

（盖章）
	
	市文明办电话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1.单位基本概况;2.主要业务指标;3.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经验(详细情况另附3000字以内材料)。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地级以上市委、市政府或省直有关单位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文明单位申报表

	单位

（盖章）
	
	主要负责人
	

	详细地址
	
	电话
	

	
	
	邮编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1.单位基本概况;2.主要业务指标;3.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经验(详细情况另附2000字以内材料)。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委、市政府或省直有关单位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文明镇申报表

	单位

（盖章）
	
	主要负责人
	

	详细地址
	
	电话
	

	
	
	邮编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1.自然概况；2.2010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3.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经验（详细情况另附2000字以内材料）。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委、市政府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文明村申报表

	单位

（盖章）
	
	主要负责人
	

	详细地址
	
	电话
	

	
	
	邮编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1.自然概况；2.2010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3.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经验（详细情况另附2000字以内材料）。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委、市政府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文明社区申报表

	单位

（盖章）
	
	主要负责人
	

	详细地址
	
	电话
	

	
	
	邮编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注：工作情况简介内容包括：1.自然概况；2.2010年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3.创建工作主要成绩和经验（详细情况另附2000字以内材料）。
	工

作

情

况

简

介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委、市政府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

片

（1寸免冠）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
	
	参加工作时间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职称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注：主要先进事迹详细情况另附2000字以内材料。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所在单位党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上级党组织考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委、市政府或省直有关单位审核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关于参评“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和先进工作者”的公示（样本）
近期，省委、省政府将命名表彰一批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按照市文明办的通知要求，经民主评议、层层推荐，拟推荐下列单位和个人为本单位（系统）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推荐项目：

推荐名单：                                       

现予公示。如有问题请向  部门反映，公示截止日期为2011年 月 日。如未发现问题，将按程序上报广州市精神文明委员会办公室。

    投诉电话：         联系人： 

                                 落款（章）                                  2011年  月   日

（注：各区、县级市公示的投诉电话为各区、县级市文明办的办公电话，各驻穗单位及市属系统单位的投诉电话为本系统党委宣传部门或相关党办、政工部门的办公电话）

主题词：精神文明建设   表彰    推荐  通知 

报：市文明委主任、副主任，文明委各委员
广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8月15日印发（共印3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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